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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

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訂定並揭露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 

V  本公司業依據「證券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考

量本公司之經營環境與實務需求等，於 110 年 4

月 21日董事會通過修正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並已於本公司官網公告修正後之「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條文內容。 

無差異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

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

作業程序處理股東

建議、疑義、糾紛

及訴訟事宜，並依

程序實施？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

控制公司之主要股

東及主要股東之最

終控制者名單？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

行與關係企業間之

風險控管及防火牆

機制？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

規範，禁止公司內

部人利用市場上未

公開資訊買賣有價

證券？ 

 

 

 

 

 

 

 

V 

 

 

 

V 

 

 

 

 

 

 

 

V 

 

 

不 

適 

用 

 

 

本公司係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之

子公司，並指派董監事出席董事會行使權利，故

無一般公司須處理股東建議、疑義、糾紛及訴訟

事項。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全數由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所持有。 

 

 

本公司及主要子公司皆設置獨立之風險管理單位

負責各自相關業務之風險控管。 

本公司已訂定「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授信以外交易

準則」、「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授信以外交易控管規

則」等規定，要求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為金融控

股公司法第 45條交易時，應確實符合法令規定。 

本公司已訂定「利害關係人名單建置作業要點」，

確實要求本公司利害關係人依規定辦理申報。 

已訂定內部規範如「內部人員開戶委託買賣有價

證券管理規則」、「期貨交易輔助人及期貨商內部

人員開戶從事期貨交易管理規則」等。 

 

 

不適用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

責 

(一)董事會是否擬訂多

元化政策、具體管

理目標及落實執

行？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

 

 

V 

 

 

V 

 

 

 

 

 

 

 

 

 

 

 

 

本公司為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之

子公司。董事、監察人之指派及考核悉依「兆豐

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事業股權代表董事監

察人遴派及執行職務規則」辦理，董事會成員組

成多元。 

本公司為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之

 

 

無差異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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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

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資報酬委員會及審

計委員會外，是否

自願設置其他各類

功能性委員會？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

會績效評估辦法及

其評估方式，每年

並定期進行績效評

估，且將績效評估

之結果提報董事

會，並運用於個別

董事薪資報酬及提

名續任之參考？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

簽證會計師獨立

性？ 

 

 

 

 

 

 

 

 

 

 

 

 

 

 

 

 

V 

 

 

 

 

 

 

 

不 

適 

用 

子公司，母公司業已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

委員會，本公司未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

員會。另，本公司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

能，分別於董事會下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恐委員會、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

商品審查委員會、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誠信經

營委員會、公平待客推行委員會。 

本公司為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之

子公司。有關董事、監察人之指派及考核悉依「兆

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事業股權代表董事

監察人遴派及執行職務規則」辦理。 

 

 

 

 

 

每年評估一次。 

 

 

 

 

 

 

 

不適用 

 

 

 

 

 

 

 

 

無差異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

配置適任及適當人

數之公司治理人

員，並指定公司治

理主管，負責公司

治理相關事務(包

括但不限於提供董

事、監察人執行業

務所需資料、協助

董事、監察人遵循

法令、依法辦理董

事會及股東會之會

議相關事宜、製作

董事會及股東會議

事錄等)？ 

V  本公司業經 108年 5月 22日第十一屆第九次董事

會決議通過設置並委任公司治理主管，負責公司

治理相關事務。 

無差異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

害關係人(包括但

不限於股東、員

工、客戶及供應商

V  本公司於官網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另業務單位

設有客服專線、信箱，提供利害關係人溝通及洽

詢管道，妥適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議題。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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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

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等)溝通管道，及於

公司網站設置利害

關係人專區，並妥

適回應利害關係人

所關切之重要企業

社會責任議題？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

股務代辦機構辦理

股東會事務？ 

V  本公司委託外部專業股務機構辦理股務事宜；另

本公司為兆豐金控持股 100%之子公司，故依公司

法 128-1 條規定，本公司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

使。 

無差異 

七、資訊公開 

(一)公司是否架設網站 

，揭露財務業務及

公司治理資訊？ 

(二)公司是否採行其他

資訊揭露之方式

(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指定專人負責

公司資訊之蒐集及

揭露、落實發言人

制度、法人說明會

過程放置公司網站

等)？ 

(三)公司是否於會計年

度終了後兩個月內

公告並申報年度財

務報告，及於規定

期限前提早公告並

申報第一、二、三

季財務報告與各月

份營運情形？ 

 

V 

 

 

V 

 

 

 

 

 

 

 

 

V 

  

本公司設有公司網站，揭露並定期更新財務、業

務及公司治理資訊。 

 

本公司目前只設有中文網站，尚未有英文網站，

資訊揭露亦已指定專人隨時統籌公司資訊之揭露

與更新。 

本公司明確落實發言人制度，設有發言人及代理

發言人，負責對外公開資訊。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及證券商管理規

則第二十一條規定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 

1.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由

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

年度財務報告。 

2.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公告並申報

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之半年度財務報告。 

3.於每會計年度第一季及第三季終了後四十五日

內，公告並申報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

簽名或蓋章，並經會計師核閱及提報董事會之

財務報告。 

4.於每月十日以前，公告並申報上月份營運情形。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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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

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

助於瞭解公司治理

運作情形之重要資

訊(包括但不限於

員工權益、僱員關

懷、投資者關係、

供應商關係、利害

關係人之權利、董

事及監察人進修之

情形、風險管理政

策及風險衡量標準

之執行情形、客戶

政策之執行情形、

公司為董事及監察

人購買責任保險之

情形等)？ 

V  (一)員工權益：本公司設有員工信箱及申訴管

道，提供員工建言管道，員工如有權益受損，

或有其他意見時，得以書面、電話或電子郵

件方式提出申訴。 

(二)僱員關懷： 

1.本公司員工可成立社團辦理休閒活動，公司

並經常舉辦相關課程或活動，使員工得以適

時放鬆身心和抒發工作壓力。 

2.健康檢查：為協助員工身體健康管理並預防

疾病，本公司提供員工免費定期健康檢查福

利，以降低或避免疾病發生。 

3.免費紓壓與心理諮商：為增進員工福利，促

進健康、減輕壓力，本集團與外部專業機構

合作，由集團各公司公司付費提供員工免費

心理諮商服務。 

4.完善的員工福利：本公司視營運狀況核發年

節獎金，並提供婚喪生育補助、員工保險制

度、退休金制度等。 

(三)投資者關係：本公司於官網揭露年報、財務

報告、信用評等等投資人關注資訊。並設置

利害關係人專區，提供投資人關係聯絡窗口。 

(四)供應商關係：本公司與供應商往來時均注意

交易對象之合法性及是否有不誠信行為紀

錄，並於官網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提供供

應商關係聯絡窗口。 

(五)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已於本公司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訂定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章節，並由

各權責單位辦理。 

(六)董事及監察人進修：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均

具有多年證券或投資相關背景，有關其財

務、業務、會計、資訊或法律等進修課程，

則依進修規劃辦理。 

(七)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

本公司訂有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由

專責之風險控管單位負責風險管理政策及執

行風險衡量。 

(八)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中對於保護客戶權益之作業，均訂有遵行規

範；並設置公平待客推行委員會，且於官網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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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

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提供客戶申訴及檢舉管道；同時設有法務人

員協助業務單位辦理有關客戶權益及訴訟事

件處理等，稽核單位並依程序查核及揭露。 

(九)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

本公司已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投保

相關事宜。 

九、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

已改善情形，及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未列入受評公司者無需填列) 

本公司未列入受評公司，故無需填列。 

 


